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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 月 19 日讯(见习记者

吕增霞 通讯员 李海涛 李宏
杨雪梅) 19 日是春运第一天，记

者从东营汽车总站和火车站了解到，

截止到下午 4 时 30 分，东营市汽车

站和火车站共运送旅客 5400 余名。

据分析预测，2011 年春运期间，东营

全市旅客发送量将达到 152 万人次，

同比增长 10% 左右。

据汽车总站工作人员介绍，截

止到下午 4 时 30 分共发送旅客约
4500 人次，主要的方向是哈尔滨、

北京、四川南部、以及省内各大城

市。另外记者从火车站了解到，19

日铁路方面共发送旅客 900 余名，

客流量相对平稳。据东营市火车站

邓书记介绍，近日学生流基本结

束，今后一个星期内客流量变化不
大，过了农历小年之后，客流量将

有个小高潮，主要是民工流和探亲
流增多。

另据分析预测，2011 年春运期

间，东营市旅客发送量将达到 15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 左右，增幅

较大。城市公共交通客流量将达到
520 万人次，同比增长 3% 左右；出

租车运量将达到 270 . 5 万人次，同

比增长 2% 左右。线路客运日均投

放长途客运班车 645 辆，其中高级

客车 324 辆、中级客车 171 辆，提供
17745 个座位，增开加班、包车 520

个班次，总开行 84000 个班次。在客

流流向方面，节前主要是向鲁西

南、省会、京津、胶东方向输运，节

后返城。节前学生流、民工流与探

亲流交替出行，客流高峰期出现不
确定因素多，而节后多种客流叠

加、客流量大、流向集中，高峰期相

对延长。

春运首日运送旅客 5400余名
预计春运期间全市旅客发送量将达到 15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 左右

19 日，东营市工商局东城工商所的执法人员在海河农贸市场检查在售的生羊肉是否具有允许上市销售的手续。

19 日，东营市工商局东城工商所集中开展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此次检查重点是肉、菜、粮及其制品、畜禽产品、水

产品、酒类、饮料、干果、礼盒装食品等。 本报见习记者 任斌 本报通讯员 燕正文 刘瑾 摄影报道

严查节前食品安全

本报 1 月 19 日讯(见习

记者 任斌 通讯员 燕正

文 刘瑾) “ 14 号，位置不
孬，哈哈……”19 日上午，在

东营市工商局东城工商所会

议室内，东城所有烟花爆竹经
营业户正在抽签，其中一位业

户在抽到摊位号后高兴地说

到。据了解，东营区烟花爆竹

销售时间定为 2011 年 1 月 22

日(腊月十九)至 2011年 2月 17

日(正月十五)，共设临时销售
市场 21 处、摊位 314 个。

19 日上午 9 时许，几十
位烟花爆竹经营业户正在东

城工商所会议室内等待着抽

签，每人手里都拿着三个证

照。还有几位已经抽过签的

经营业户，正在楼道内讨论

各自抽到的摊位位置。工商

局的工作人员按照顺序叫每

一位经营业户上前随机抽

签，抽到的号码就是自己的

摊位位置。

据了解，前来抽签的经

营业户是经过报名、培训后

产生的。申报摊点的业主及

销售人员持身份证先到安监

部门指定的烟花爆竹批发企

业报名，再对销售人员进行

安全培训；培训过后，1 月 17

日至 18 日，办理《烟花爆竹

经营(零售)许可证》。

据东城工商所的工作人

员介绍，所有烟花爆竹批发

企业和经营业户必须到安监

部门办理《烟花爆竹经营(零

售)许可证》，之后，经营户持

个人身份证和《烟花爆竹经

营(零售)许可证》到工商部门

办理《临时营业执照》。一位

工作人员说：“烟花爆竹批发

企业如果没有《许可证》，就

不得向消费者直接销售，各

零售摊位准备工作完成前，

批发企业也不得供货。”

按照规定，在每个临时
销售摊位确定经培训合格

的 3 名销售人员；销售点由

安监部门统一规划，并远离

加油站等危险场所 100 米

以上，距学校、医院等公共

聚集场所 50 米以上；摊位

之间间距不得少于 50 米，

每一摊位配备灭火器材须

用帆布全封闭，并留有 1 米

以上的安全出口，棚外不得

摆放烟花爆竹；严禁将烟花

爆竹储存居户内，不得销售
按照国家规定应由专业燃

放人员燃放的烟花爆竹，零售
业户严禁从事批发性经营等。

东营区腊月十九

开始卖鞭炮啦！

共设烟花爆竹临时销售市场 21 处、摊位 314 个


